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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44_559221.htm 第七章 票据法律制度票据关系

、票据行为、票据权利 一、票据法上的关系和票据基础关系

(一)票据法上的关系 票据地上的关系，是指因票据行为与票

据行为有关的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票

据法上的关系可分为票据法上的票据关系和票据法上的非票

据关系。 (二)票据基础关系 票据基础关系，是指作为产生票

据关系的事实和前提存在于票据关系之外而由民法规定的非

基于票据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票据基础关系主要有：票据

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关系。 二、票据行为 (

一)票据行为的概念 票据行为，是指票据关系当事人之间以产

生、变更或终止票据关系为目的而进行的法律行为。 (二)票

据行为成立的要件 1.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包括： (1)行为人

必须具有从事票据行为的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 (2)票据行为

人的意思表示必须合法、真实。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

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

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

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述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

得享有票据权利。 2.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包括： (1)票据行

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2)票据签章。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

、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个人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该个人

的签名或者盖章.个人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



名。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

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

章。 (3)票据记载事项。票据记载事项可以分为必要记载事项

、任意记载事项、不得记载事项等。 (4)票据交付。 (三)票据

行为的代理 票据行为代理，是指代理人在其代理权限范围内

，在票据上记载被代理人的名称及为被代理人代理的意思，

并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 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

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代理关系。 没有代理权而以

代理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 

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

责任。 三、票据权利 (一)票据权利的概念 票据权利，是指持

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 票据权利包括

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二)票据权利的取得 1.票据权利取得

的情形。主要有：(1)出票取得.(2)转让取得.(3)通过税收、继

承、赠与、企业合并等方式取得。 2.票据权利取得的限制。

主要包括：(1)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

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2)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

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所享有的票

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3)因欺诈、偷盗、胁迫、恶意

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三)票据权利

的行使与保全 1.票据权利的行使。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

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 2.票据权利的

保全。票据权利人在人民法院审理、执行票据纠纷案件时，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票据采取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

3.票据权利行使与保全的时间地点。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行

使票据权利，或者保全票据权利，应当在票据当事人的营业



场所和营业时间内进行，票据当事人无营业场所的，应当在

其住所进行。 (四)票据丧失与权利补救 票据丧失，是指票据

因灭失、遗失、被盗等原因使票据权利人非出于自己的本意

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票据法》规定了票据丧失后的三种

补救措施，即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普通诉讼。 (五)票据权

利的消灭 票据权利的消灭，是指因发生一定的法律事实而使

票据权利不复存在。 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

：(1)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

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2)持票人

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6个月。(3)持票人对前手

的追索权，在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4)

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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